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博士班修業規定 

109.02.25 地球科學系 108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03.19 108 學年度第 2次院級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22 108 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系博士班授予之學位名稱為理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Ph. D.）。 

二、本系博士班畢業學分一覽表： 

適用學生入學

年度 

共同必修學

分 
系選修學分數 外語門檻 

畢業最低學分

數 

不分入學年度  

專題討論 :4

學分(詳見附

表 1) 

核 心 課

程:6 學分

(附表 2

任 二 門

課) 

自由選修:12 學分(本所或理學

院其他所相關課程：依每學期

開設之選修科目選擇所需要修

習之課程) 
詳附表 3 

22學分 

不分入學年度

之逕讀博士生 

自由選修:20 學分(本所或理學

院其他所相關課程：依每學期

開設之選修科目選擇所需要修

習之課程) 

30 學分(含碩

士班一年可採

計碩博及博班

課程之學分) 

說明 

一、畢業口試前，須在系上之專題演講課程，就其論文研究之成果，對全系師
生，進行一場公開之論文口頭報告，方得畢業。 

二、修習教育學程請依本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辦理。 

三、碩博合開抵免博士班課程至多 2科，並以不超過 6學分為限，但需不列入
碩士班畢業學分內計算，核心課程不能抵免(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得抵免
至多 12 學分)。 

四、博士班學生申請抵免學分應於校定行事曆期程，依教務處公告之相關規定
辦理。 

五、校際選課之全部科目學分總數，不得超過 6學分。 

六、博士班修業流程： 

入學→第一學年選定指導教授、修課(至少 22學分)→第五學年前修畢博士

班專業課程 18學分、申請及完成資格考試→申請學位考試：1.修畢應修
科目與學分 2.通過資格考 3.發表與研究主題有關之論著(詳閱本系博士班
修業要點)→完成學位考試→畢業。 

七、博士生申請論文口試之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博士班修業要點」，相關流
程請參照本系網頁/修業規定/博士班。 

 

三、本規定應經本系系務會議及院相關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修正時亦同。 

 

  



附表 1：共同必修 4 學分 

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共同必修 

ESD0006  專題討論（一） 1  

ESD0007  專題討論（二） 1  

ESD0053  專題討論（三） 1  

ESD0054  專題討論（四） 1  

說明 

博士生須根據其就讀年級選修對應該生年級開設之「專題討論」課程，其餘規定請詳

見本系網頁/修業規定/博士班修業規定/研究所「專題討論」課程修課規範要點與報告

申請。 

 

附表 2：博士班核心課程 

地質類 
地質學特論（Topics on Geology）； 

高等東亞區域地質 (Advanced East Asia Regional Geology) 

地球物理類 
理論地球物理學（Theoretical Geophysics）； 

地震特論 (Topics on Seismology) 

氣象類 
大氣科學特論（Topics on Atmospheric Sciences）； 

高等天氣學 (Advanced Synoptic Meteorology) 

天文類 
高等天文物理（Advanced Astrophysics）； 

高等天文觀測 (Advanced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海洋類 
地球系統：海洋（Earth System: Ocean）； 

海洋動力學 (Ocean Dynamics) 

科學教育類 
地球系統課程的設計與實踐 (Curriculu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n Earth system 

science)  

 

 

 

 

 

 

 

 



附表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學生外語能力畢業標準 

97.10.07 地球科學系 97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99.09.14 地球科學系 99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09.17 地球科學系 108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02.25 地球科學系 108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本系學生必須通過下列任一項英語能力指標 B1級(進階級)標準，始能畢業： 

 1. 本校英語能力會考總分達 100分以上，Lexile藍思分級 750L分以上，視為符合英語能力畢業資

格。 

2. 未達本系規定之外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者，須修畢本校「線上英文文法課程」之『中初級

600L』課程，修畢後檢具相關證明，方得申請畢業手續。 

※本校英語會考、補救教學相關訊息，請參閱本校「教務處共同教育委員會─外文教育組 」相關資

訊頁面。 

配套措施或抵免規定： 

1. 全民英檢中級; 

2. 多益 TOEIC 測驗分數高於 550; 

3. 托福 TOEFL之 Paper測驗分數高於 500，或 CBT 測驗分數高於 173，或 IBT 測驗分數高於 61; 

4. IELTS 測驗分數高於 5.0; 

 

 

http://www.aa.ntnu.edu.tw/8intro/super_pages.php?ID=6intro73

